
臺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個人資料蒐集與利用聲明 
 
  本會基於建立會員資料庫管理及維護會員資料與促進會員利益之目的，將蒐集、處理或

利用會員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本會謹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告知您相關之

資訊如下： 
 
一、個人資料蒐集目的 

  本會所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會員個人資料，其目的在於提供會員本會及產業相關資訊、 

  邀請參加本會舉辦之會議、活動、課程、推廣或產業資訊蒐集等。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 

  公司行號會員：該公司行號之會員代表，以及該公司行號負責人與所屬股東等人員之個 

  人姓名、性別、單位名稱、部門、職稱、單位地址、戶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地址。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本會蒐集被蒐集者之個人資料，於本聲明第一條所載之目的利用之，除另外告知外皆在 

  中華民國境內利用。本會得因主管機關之規定或蒐集目的消失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 條進行個資的刪除及停止處理利用，將不另行通知提供個資當事人。 
 
四、個人資料利用與同意 

  凡加入本會成為會員者，依據本會章程規定，經入會申請所進行之必要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與利用，視同會員已同意本會就所涉及會員之個人資料之蒐集與利用，本會無須逐 

  次徵求會員同意。上述所謂會員包括公司行號之會員代表，以及公司行號之會員代表以 

  外之該公司行號之負責人與所屬股東。 
 
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之規定會員可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僅限於本人或依法授權的第 

  三人向本會提出查詢，查詢方式如以書面為之者，地址為 70152 台南市大同路二段 615 

  號 21 樓；如以電子郵件查詢，本會專屬查詢信箱地址為 tncca1986@gmail.com。 
 
本單位知悉上開告知內容，並擔保將完整告知上開告知內容與個人資料之當事人，本單位並

擔保有權同意臺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根據以上「個人資料蒐集與利用聲明」蒐集、處理或

利用本單位之個人資料。此致 

臺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公司章： 

 

 

 

公司代表人章：            會員代表章： 

簽署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